
一、编制目的

以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

以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和能力为重点，以增进家庭和谐幸福、

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为落脚点，进一步解放思想，开

拓创新，加快创建步伐，加强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，提升服

务质量和管理水平，促进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转变，让广大人民

群众更好地享有计划生育优质服务。

二、编制依据

根据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质

服务先进单位创建活动的通知》（国卫指导发〔2016〕17 号）

精神，按照《河南省 2016 年创建全国计划生育 优质服务先进

单位活动方案》、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和《河南省人口与计

划生育条例》。

三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市域范围内的乡镇（街道、管委会）和市直

各单位创建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市工作。

四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以人为本，强化服务。尊重群众主体地位，依法行

政，文明执法，维护群众计划生育合法权益。以群众需求为导

向，不断提升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水平。

（二）严格标准，分级负责。坚持创建标准的引导作用，

重在创建过程。建立市级主创真抓，乡、村两级认真落实的工

作机制，强化领导和监督责任。



（三）分类指导，协同发展。将上级要求与我市实际紧密

结合，着力解决薄弱环节和难点问题。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政策

衔接，形成推进创建活动的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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